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加快实施农机四项补贴政策及资金结算兑付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农牧局：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和农机耕地深松作业补助（简称：农机四项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的强农惠农富农利农好政策。通过政策带动，在促消费、扩内需、保粮增产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4年，我区“农机四项补贴”资金合计28.3122亿元，国家将再次增加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投入。通过调度和实地调研，“农机四项补贴”实施进度和资金结算兑付进度存在缓慢问题，特别是补贴资金结算兑付清单提交盟市财政提级发放进度严重缓慢。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一）常年连续开放办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申请办理服务系统保持常年连续开放。各级农牧部门按序做好常年受理农牧民补贴申请、审核和确认工作，不得限定日期集中办理，要为农牧民提供便利服务。2024年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即将启用，启动之前，补贴申请继续录入2023年补贴系统，并按原政策标准执行，补贴资金不足的，可使用2024年度下达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贴资金予以兑付，补贴申领数据不再导入2024年补贴系统内。各盟市要督促旗县加快补贴申请审核进度，各旗县要保障工作人员力量，满足审核工作需要，按时限规定完成各项工作。
（二）补贴产品资质证书到期。为进一步稳定政策预期，便利农牧民申领补贴，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关于做好农机购置补贴资质到期产品补贴办理工作的函》（农机政〔2020〕41号）要求，对补贴产品资质有关证书到期且未发生违规行为的，补贴办理时限延长6个月（自证书有效期满之日起算），已将补贴申领录入申请办理服务系统的，不受补贴产品封闭限制，可完成后续流程直至结算兑付补贴资金。
（三）辅助驾驶（系统）设备补贴。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取消2024年5月6日（含）后新购置的无人驾驶辅助（系统）设备的补贴，新的政策另行通知。以购机发票日期为准，8月10日前完成5月6日前已购置补贴申请办理工作，允许继续办理补贴申领和结算兑付补贴资金。
（四）累加补贴政策。2024-2026年新一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取消了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对部分机具品目累加补贴政策。往年，自治区本级财政用于累加、单独补贴资金有结余结转的旗县，要加快结余资金的申领办理和资金兑付工作，其中，符合累加补贴的申请可按照2023年度政策规定，使用2024年度下达的中央财政资金，待新政策出台后，按新政策要求执行。
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新的政策即将下发，国家将增加投资，扩大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提高部分品种机具补贴标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具有扩内需、拉动消费作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降碳促生态保环境作用。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拟报废机具调查，通过农机监理系统和历年上牌立户档案，摸清底数。通过走访调研，动员乡镇、村委会开展拟报废农机具意愿调查，建立拟报废农机清册，适时通过盟市农牧部门上报至自治区农牧厅农机局，为下一步补贴资金需求争取提供支撑。已提出申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并符合条件的，可等待新政策出台后接续办理。
三、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和农机耕地深松
2024年，全区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任务已超额完成。个别旗县因水患等自然因素未完成下达作业任务，属正常情况，考核不予扣分。各地要加快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和农机耕地深松作业补助资金结算兑付前各项工作，增加人员和技术力量，加快人工抽检复核和监控数据平台比对，特别是通过聘请第三方技术力量，要对服务本地区智能作业监测监控设备企业进行抽查，进入监控数据软件后台检查有无人工调整作业监测数据，有无虚假调整合格面积、合格率，虚报申领作业补助资金等情况，确保不发生骗补行为。盟市农牧部门有权对参与虚假调整监测数据、虚报申领作业补助单位或个人予以处置，情节严重的，通报的同时取消其参与我区作业监测监控业务。各地要提高认识，督促智能作业监测监控设备企业适时、全面向内蒙古农机化服务平台回传作业监测数据，对不积极配合的企业，盟市农牧部门要提出处置意见并报自治区农牧厅农机局。
四、加快补贴补助资金结算兑付
农牧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已列入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专项治理。解决农牧民急难愁盼，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保障农牧民合法权益，“农机四项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已然成为重中之重。有关部门拟将“农机四项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列入自治区党委贯通平台予以督办。当前，“农机四项补贴”资金结算兑付主要梗阻在基层农牧（农机）部门，不能及时、多批逐级将结算兑付清单提交盟市财政部门提级拨付，大部分旗县仍以惯性思维每年提交2-3批次结算兑付，补贴资金结算兑付严重缓慢。各级农牧（农机）部门要高度重视，增派人员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务必月底前将已受理申领补贴并符合条件的全部提交至盟市财政部门提级兑付完毕，仍有未提交的，下一年取消或大幅度扣减该旗县的“农机四项补贴”资金，同时向盟市人民政府通报。
通过专题调研，“农机四项补贴”资金提级结算兑付流程为：旗县农牧部门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导出结算兑付清单（保持“待结算”状态，清单注明提级发放）——送至乡镇人民政府业务大厅——录入财政民生系统——反推送至旗县农牧部门——推送旗县财政局农财室——推送旗县财政局基财室——提级推送至盟市财政局农牧科——盟市农牧部门审核——再推送至盟市财政局国库科——推送至盟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五大银行——拨付到农牧民受益户一卡通——旗县农牧部门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将已结算兑付批次点击为“已结算”状态。上述操作超过30日的，财政民生系统自动作废该批次结算兑付申请。涉及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受益户的，需登录财政民生系统注册。自治区农牧厅将安排专人对申请办理服务系统结算兑付进度核查核实，并及时对结算兑付状态调整进行提醒提示。
“农机四项补贴”资金提级结算兑付第一年推行，根据工作需要，旗县农牧部门要邀请旗县和盟市财政部门、盟市农牧部门有关人员组织专题培训，高效推进补贴资金结算兑付工作。盟市农牧部门要高度重视起来，专门督办，以最快速度将已购置符合条件未办理补贴申领的按序加快办理，按规定时限加快补贴机具核验核查，加快逐级提交补贴资金结算兑付材料，协调盟市财政局尽快将补贴资金结算拨付到位。确因个别补贴产品涉嫌违规等行为，要及时剔除出结算兑付清单，待问题调查核实清楚后再提交结算兑付，不得因此耽误整体结算兑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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